附件2

一、行政执法工作统计年报

单位（盖章）：

（一）2021年度行政许可情况
	单位名称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
	0
	0
	0
	0

	合计
	0
	0
	0
	0
	0


填表说明： 1.统计范围为2021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2.申请数量是指本年度行政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行政许可申请的数量。“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是指行政许可机关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以及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3. 准予变更、延续和不予变更、延续的数量，分别计入“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

（二）2021年度行政处罚情况

	单位名称
	行政处罚实施情况
	被复议应诉数量
	移送司法机关数量

	
	立案数量
	结案数量
	行政处罚案件数量
	罚没金额

(万元)
	不予处罚案件数量
	不罚金额(万元)
	减轻处罚的案件数量
	轻罚金额(万元)
	被行政复议数量
	被行政复议纠错数量
	被行政诉讼数量
	行政诉讼败诉数量
	

	
	
	
	警告
	通报批评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证件
	降低资质等级
	吊销许可证件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责令停产停业
	责令关闭
	限制从业
	行政

拘留
	其他行政处罚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300
	300
	0
	
	284
	149
	92
	0
	0
	0
	0
	0
	0
	0
	0
	0
	283
	15
	7
	0
	0
	0
	0
	0
	0
	0

	所属执法单位
	
	
	
	
	
	
	
	
	
	
	
	
	
	
	
	
	
	
	
	
	
	
	
	
	
	

	合计
	
	
	
	
	
	
	
	
	
	
	
	
	
	
	
	
	
	
	
	
	
	
	
	
	
	


填表说明：1.统计范围为2021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2.行政处罚结案数量包括经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被撤销的行政处罚决定数量。

3.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1）警告（2）通报批评（3）罚款（4）没收违法所得（5）没收非法财物（6）暂扣许可证件（7）降低资质等级（8）吊销许可证件（9）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10）责令停产停业（11）责令关闭（12）限制从业（13）行政拘留。

5.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能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

6.“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7.不予处罚、减轻处罚案件情况统计以进入处罚立案程序的案件为准。

（三）2021年度行政强制情况
	单位名称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
	合计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实施数量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
	

	
	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款、汇款
	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合计
	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划拨存款、汇款
	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制执行
	合计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XX 局（委、办）下属执法单位
	
	
	
	
	
	
	
	
	
	
	
	
	
	

	合计
	
	
	
	
	
	
	
	
	
	
	
	
	
	


填表说明：1.统计范围为2021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

2.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是指作出“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或者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

3.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是指“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等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

4.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如《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强制拆除；《煤炭法》规定的强制停产、强制消除安全隐患；《金银管理条例》规

定的强制收购；《外汇管理条例》规定的回兑等。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是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

（四）2021年度行政征收、征用情况
	单位名称
	行政征收实施数量
	行政征用实施数量

	
	行政收费（次）
	行政收费数额

（万元）
	土地、房屋征收实施数量
	征收面积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
	0
	0
	0
	0

	XX 局（委、办）下属执法单位
	
	
	
	
	

	合计
	0
	0
	0
	0
	0


填表说明：1.统计范围为2021年度 1月1日至12月31日。

行政征收主要是指行政机关行政收费及土地、房产征收等情况。土地、房屋征收实施数量的统计，以政府正式批文为准。（因征税属于中央垂直管理，不列入我省统计范围）。行政征用实施数量是指因抢险、救灾、反恐等公共利益需要而作出的行政征用决定的数量。

（五）2021年度行政检查情况
	单位名称
	行政检查实施次数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4800

	XX 局（委、办）下属执法单位
	

	合计
	4800


填写说明：1.统计范围为2021年度 1月1日至12月31日。

2.行政检查的次数是指检查一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细的检查记录，计为检查1次。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均不计为检查次数。

二、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场所）统计表

  单位（盖章）：

	设备类型
	型号
	技术参数
	数量
	管理机构

或人员

	执法记录仪
	
	
	92台
	财务和装备科

	录音笔
	
	
	11台
	财务和装备科

	照相机
	
	
	16台
	财务和装备科

	摄像机
	
	
	16台
	财务和装备科


填表说明：设备类型主要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填写执法记录仪、摄像机、视频监控、录音笔、照相机等；未配备音像记录设备的单位不填。
	序号
	场所类型
	数量
	总面积
	音像设备配置情况
	备注

	1
	
	
	
	
	

	2
	
	
	
	
	

	……
	
	
	
	
	


填表说明：场所类型主要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填写受理室、询问室、听证室等场所。音像设备配备设置情况主要填写在音像记录场所配备的执法记录仪、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视频监控等设备。

三、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机构和人员统计表

单位（盖章）：

	法制审核机构
	主要职责
	人员编制数
	实有人数
	占单位执法人数比例
	负责人

	法规科
	承担局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办本级行政执法重大案件审核工作。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赔偿等相关工作。组织开展有关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5
	5
	2%
	孙春花

	法制审核人员姓名
	性别
	职务
	是否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孙春花
	女
	法规科科长
	否

	李凤
	女
	法规科副科长
	否

	刘海军
	男
	法规科副科长
	否

	张雅楠
	女
	法规科副科长
	否

	王灿
	女
	法规科副科长
	否


四、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单位（盖章）：

	序号
	执法类别
	审核事项名称
	适用情形
	实施依据

	1
	行政处罚
	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审核
	办案机构承办的一般程序案件的处罚决定；拟做出减轻或加重处罚决定的的案件应当提交县局案审会集体讨论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2
	行政强制
	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审核
	对行政相对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依法应当采取、解除、延期、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五、2021年度行刑衔接移送清单

	序号
	案件编号
	案件名称
	移送时间
	移送单位
	被移送单位
	案件进展情况

	1
	汶市监罚字【2021】0324号
	汶上县存睿商贸有限公司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和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活动
	8.25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汶上县公安局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

	2
	汶市监罚字【2021】0109号
	汶上县小青鲜羊馆食品抽检不合格
	4.14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汶上县公安局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

	3
	汶市监罚字[2021]0107号
	汶上县大胡子羊汤馆食品抽检不合格
	4.14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汶上县公安局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

	4
	汶市监罚字[2021]0140号
	汶上县远稻亭饭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
	8.25
	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汶上县公安局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汶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


单位（盖章）：

填写说明：1.统计范围为2021年度 1月1日至12月31日。

2.行刑衔接是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简称，指的是检察机关会同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实行的旨在防止以罚代刑、有罪不究、降格处理现象发生，及时将行政执法中查办的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工作机制

